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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委员会  

第六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11(b)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失踪和即审即决 

安道尔*、阿根廷、奥地利、比利时*、玻利维亚*、加拿大*、  

捷克共和国*、丹麦*、厄瓜多尔*、爱沙尼亚*、芬兰*、法国、  

希腊*、匈牙利、冰岛*、意大利、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 

墨西哥、摩纳哥*、秘鲁、大韩民国、罗马尼亚*、圣马力诺*、斯洛 

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乌拉圭*：决议草案  

2004/...  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  

人权委员会，  

 回顾委员会 1980 年 2 月 29 日第 20(XXXVI)号决议，其中委员会决定设立一个

由五名成员组成的工作组，  

还回顾大会 1992 年 12 月 18 日第 47/133 号决议，其中大会通过了《保护所有

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作为所有国家均应适用的一套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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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为关注世界各地区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的情况剧增，包括构成或相当于被强

迫失踪事件的逮捕、关押和绑架的情况剧增，而且关于失踪事件证人或失踪者亲属

遭到骚扰、虐待和恐吓的报导不断增加，  

 强调法不治罪乃是被强迫失踪的根源之一，同时是澄清这种案件的主要障碍之

一，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解决不受惩治问题，  

 认识到罗马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界定的被强迫失踪行径为危害人类罪，  

1.  注意到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提交的报告(E/CN.4/2004/58)，及其

针对国家机构的发展、预防措施和打击法不治罪问题提出的建议；  

2.  回顾其 2000 年 4月 26日关于提高人权委员会机制效率的第 2000/109号决

定，特别是其中关于应适用于所有特别程序的时间限制(两个三年任期)的建议；  

3.  强调工作组工作的重要性，并鼓励工作组在执行任务时：  

(a) 继续促进失踪者家属同有关政府进行联系，特别是在正常渠道被阻断

时，以保证对资料详实和已查到的个人案件进行调查，并确定这些资

料是否属其职权范围和载有应有的内容；  

(b) 在执行人道主义任务过程中，继续遵守有关处理来文以及审议政府答

复的联合国标准和惯例；  

(c) 在适当考虑到《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的有关规定和增进

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任命的特别报告员提交的最后报告的情况下，

继续审议不受惩治问题；  

(d) 继续特别注意被强迫失踪的儿童和失踪者子女问题，并与有关政府密

切合作查找这些儿童；  

(e) 密切注意所收到的关于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事件证人或失踪者亲属遭

到虐待、严重威胁或恐吓的案件，从人道主义角度看，这些案件急需

得到处理；  

(f) 特别注意致力于增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人员的失踪案件，不论

其发生在何地，并提出适当建议，以防止发生这类失踪事件以及改善

对他们的保护；  

(g) 在编写其报告过程中，包括在其资料收集和建议的制订中，继续采用

性别公平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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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提供适当协助，以利各国执行《宣言》和现行国际规范；  

(i) 继续思考其工作方法并在提交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的报告中述及这

些方面；  

4.  感到痛惜的是，有些国家政府对据称在其国内发生的强迫失踪事件已经很

久未提出过实质性答复，而且对工作组报告中针对这个问题提出的有关建议也不曾

给予适当考虑； . 

5.  敦促各国：  

(a) 促进并全面执行《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  

(b) 同工作组合作并协助工作组有效地执行其任务，并在此框架内认真考

虑所提出的国家访问请求；  

(c) 努力根除对犯下强迫失踪罪行者法不治罪的现象，作为有效预防工作

中的一个关键步骤；  

6.  敦促各有关国家政府：  

(a) 在就工作组向其提出的建议采取任何措施方面加强同工作组合作；  

(b) 采取措施，保护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事件的证人、反对强迫失踪现象

的人权维护者、律师和失踪者家属免受任何可能的威胁或虐待；  

(c) 继续努力澄清失踪者的命运；  

(d) 在其法律制度中，制订一种机制，以便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事件受害

人或其亲属可寻求公正的适当赔偿；  

(e) 解决失踪者家属的具体需要。  

7.  提醒各国：  

(a) 如《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第 2 条所宣布，任何国家均不

得进行、允许或容忍造成被强迫失踪的行为；   

(b) 一切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行为均为罪行，应处以适当刑罚，量刑时应

依刑法考虑到这些行为的极端严重性；  

(c) 必须确保其主管当局在有理由认为在其管辖领土内已发生被强迫失踪

事件时，不论任何情况，均应立即进行公正的调查；  

(d) 如证明确实发生这种案件，应起诉所有犯下被迫失踪或非自愿失踪罪

行者；  



E/CN.4/2004/L.59 
page 4 

(e) 法不治罪乃是被强迫失踪的根源之一，同时是澄清有关案件的主要障

碍之一；  

(f) 如《宣言》第 11 条所宣布，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的释放方式必须允许

可靠的核查，以证实他们确已被释放，并证实他们获释时的情况可以

保证他们身体健全并能充分行使他们的权利；  

8.  对：  

(a) 与工作组合作和就其索取资料的要求作出答复以及对接待过工作组访

问的许多政府表示感谢，请它们对工作组的建议给予一切必要的注意，

并请它们将根据工作组的建议采取的任何行动通知工作组；  

(b) 正在开展国际和双边合作，并正在调查提请它们注意的被强迫失踪案

件或已经或正在制定适当调查机制的那些国家政府表示赞扬，并鼓励

所有有关的国家政府在这方面扩大努力；  

9.  请各国采取立法、行政、司法和其他措施，包括在宣布紧急状况情况下采

取这类措施，在国家和区域各级与联合国合作，酌情通过技术援助采取行动；并向

工作组提供关于为防止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案件而采取的措施和所遇障碍的具体

资料，并执行《宣言》的原则；  

 10.  注意到非政府组织向工作组提供的合作以及其支持《宣言》的执行的各项

活动，并请它们继续提供合作；  

 11.  极为关切地承认工作组在完成其任务时遇到的困难，因而请秘书长：  

(a) 确保工作组得到为履行其任务所需的一切协助和资源，包括支持《宣

言》的原则，以对愿接待工作组访问的国家进行访问、进行后续活动

或举行会议；  

(b) 提供必要的资源以更新被强迫失踪案件的数据库；  

(c) 将为广泛宣扬和促进《宣言》而采取的步骤定期通知工作组和委员会； 

12.  请工作组向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报告其活动情况；  

13.  注意到委员会负责起草关于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的具有法律约束

力的规范性文书闭会期间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报告(E/CN.4/2004/59)，欢迎工作组

第二届会议期间取得的实质性进展，并在这方面欢迎非政府组织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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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请闭会期间工作组在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之前，利用 15 个工作日举行

两次正式会议，一次会议为期 10 天，另一次为期 5 天，且后一次须在现有资源范

围内举行。两次会议的目的是要促进工作组完成其工作，并向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

议提交报告；  

15.  请闭会期间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与感兴趣的所有各方举行非正式磋商，以

筹备工作组下一届会议；  

16.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邀请下述人员参加工作组的活动：负责审查关

于保护人们不遭受强迫或非自愿失踪的现有国际刑事和人权框架的前独立专家、增

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司法问题会期工作组前主席兼报告员(他曾于 1998 年向工

作组提交了《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国际公约》草案)，和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

问题工作组的一名代表；  

17.  决定在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同一议程项目下审议这一事项。  

 

 

--  --  --  --  -- 


